嘉義市體育會武術散打搏擊委員會
推薦114年全國運動會嘉義市武術代表隊選拔賽競賽規程
壹、競賽資訊
貳、比賽日期：中華民國114年7月18日(星期日)一天(含過磅)。
叁、報名日期：自即日起至7月17日止。
肆、比賽場地：港坪運動公園 柔道訓練中心
伍、比賽項目：武術散手
     
           1.散手： (1)選手組：A. 56 公斤級：56 公斤以下(56.00 公斤（含）以下)
                          B. 60 公斤級：60 公斤以下(56.01 公斤至 60.00 公斤)
                          C. 65 公斤級：65 公斤以下(60.01 公斤至 65.00 公斤) 
                          D. 70 公斤級 : 70 公斤以下(65.01 公斤至 70.00 公斤)
                          E 75. 公斤級:  75公斤以下(70.01  公斤至 75.00 公斤)
              。
  捌、參賽資格：
1、         戶籍資料：在其代表參賽單位在嘉義市設籍，連續滿三年以上，且至114年10月23日止，無遷進或遷出戶籍等異動情形。設籍期間之計算，以全運會註冊截止日（114年9月15日）為準。
2、 監護人同意書：依各種類運動競賽技術手冊規定辦理，凡未滿18歲之選手，應得父母或法定代理人之同意。未滿18歲之申請選手請填具附件之父母或法定代理人切結書並隨申請書繳回，年滿18歲以上者免附。

   3、參加辦法：
              1.各校各組各量級至多以三人（含個人型）為限。
              2.參賽運動員無跨競賽種類限制，但如遇賽程衝突時，由運動員自行決定參賽項目，
                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變更賽程，未依規定時間出場比賽，以自動棄權論。
              3.每一運動員以參加一項目（含套路項目及散手量級）為限，重複註冊報名參賽者                
                取消其參賽資格。散手運動員必須繳交：健康證書(醫院開立)及權利書(範例請至 
                114年全國運動會網站下載)請於報到檢錄（過磅）時連同運動員保證書繳交，未繳
交者視同未完成報到手續， 以棄權論。健康證書(包括腦電圖、心電圖、脈搏及血
壓)開立證書必須在 
              4.套路、散手各組各項目、量級報名人數不足 2 人時不舉行比賽。
              
   4、比賽辦法：
            (一)比賽規則： 
                1.採用國際武術聯合會最新實施之國際競賽規則。
                2.規則中如有未盡事宜，則依仲裁委員會議之決議為最終判決。
            (二)比賽制度：依據國際規則規定。 
            (三)比賽規定：
                1.運動員應於出賽前30分鐘接受檢錄抽籤（依技術手冊賽程表公告），準備出場競賽。 
                2.所有參加套路運動員都必須穿著符合武術標準服裝(白色漢裝、黑色燈籠褲、繫黑
                  巾腰帶為主)，除運動員須自備符合國際武術競賽規定之器械外，並於比賽中別
                  上號碼。 
                3.散手運動員須穿戴符合國際武術競賽規則規定之拳套、頭套、護胸、牙套、及鼠 
                  蹊護具，護襠必須穿在短褲內。 
                4.所有護具須為紅或黑色。運動員須穿著同一色之上衣、短褲及護具。 
                5.運動員因故無法比賽，依競賽規程第十一條第三項規定辦理。
                
              
   拾壹、器材設備：所有競賽場地的器材與設備均須符合國際武術競賽規則的規定。
   拾貳、技術人員：
         (一)仲裁委員：共 5 人，召集人及委員由本校聘任。
         (二)裁判人員：裁判長及裁判員由本校聘之，其中裁判長應聘請資深國家A級以上裁判擔
                      任，裁判員為各縣市具國家A級裁判資格 且最近3年內有擔任執行裁判者中
                      遴聘，並得聘B級裁判為助理裁判。
    拾参、申訴：1.有關比賽事項之爭議，於該長比賽結束訴前，該場地裁判員未離場時，向該場審
                  判委員提出申訴。
                2.書面申訴應由領隊或教練簽名，向審判委員或裁判長正式提出，並繳交新台幣三
                  千元，如經審判委員會認為其申訴案未能成立時，得沒收其保證金，其沒收保證                                      
                  金列入比賽經費收入。
                3.所有相關技術性判定問題之申訴一律不受理。
     拾肆、選手產生方式:委員會辦理選拔賽選拔勝出各量級優勝選手一名參加全國運動會武術散打比賽


